 國立臺東大學學生休學申請書
休學證明：（　　）東大教休證字第　　    　　號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學　號
	
	姓　名
	
	出　生

年月日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系所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博士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  □碩士班       年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大學部
	身分別
	· 公費生 

· 自費生

· 僑生

· 原住民籍學生

	休學原因
	
	附繳

證明

文件
	□家長同意書(大學部須繳附)

□公立醫院診斷證明書

□在營服役證明書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

	休    學

起訖期間
	自         學年第     學期起

至         學年第     學期期末止

是否曾休學：□否   □是，累計共休    學期   
	申 請 人

簽名(章)
	

	通訊處
	□□□
	聯  絡

電  話
	住宅：

	
	
	
	手機：

	戶　籍

所在地
	　　　　市　　　　區　　　　里　　　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段

　　　　縣　　　　鄉（市）　　　　　村　　　　路（街）　　　　巷　　　　號

　　　　鎮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弄　　　　樓

	核

章
	系  所
	圖書館
	註冊組

	
	導師
	
	學生證繳回？□否 □是


	
	系所主任
	
	

	
	體育室
	生活輔導組
	教務長

	
	
	休學期間是否參加學生團體保險？□否 □是


	


註：一、申請休學，須先辦理完成離校手續，並交還學生證。學生證遺失者，請申請補發。
二、學則有關規定：1. 學生因故休學，學校得核准一學期、一學年或二學年。休學累計以不超過二學年為原則；學期結束後不得辦理該學期休學。
2. 休學期滿未復學者以退學論。

休 學 家 長 同 意 書
本人子弟                   

就讀  貴校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
茲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務必填寫原因)

本人同意其辦理休學
特此證明
惠請  貴校准予辦理休學手續。
     此  致
國立臺東大學
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表:006


